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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十四條修

正總說明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稱本規則)於五十七年四月五日訂定發布，其

後歷經多次檢討修正。現行設定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之計程車客運業營業

車輛，因故權利移轉，在未辦理過戶異動前，仍登記於附條件買賣之買

受人或動產抵押之債務人名下，惟礙於運輸業管理規定，其無法再另以

他車請領牌照營運，影響生計，為使其可替補車額營運，故增訂占有車

輛之出賣人或抵押權人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繳回牌照之義務。另有鑑於現

行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已整合各公路監理機關車籍資訊，且公路監理機關

及所轄代檢廠辦理車輛定期檢驗，可即時透過該系統，獲得檢驗車輛之

規格及登載資料，為簡政便民，提升公路監理機關服務形象，爰修正本

規則，要點如下： 

一、增訂占有車輛之出賣人或抵押權人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繳回牌照之義

務及違反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三十三條之一) 

二、修正歸類各類車輛之定期檢驗週期及應備證件。(修正條文第四十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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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三條之一、第四十四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三條之一 計程車

客運業之營業車輛，經

動產擔保交易登記之附

條件買賣出賣人或動產

抵押權人取回，該出賣

人或抵押權人應於十五

日內將牌照繳回公路監

理機關。 

出賣人或抵押權人

未依前項規定繳回牌照

者，經附條件買賣之買

受人或動產抵押之債務

人提出證明文件，公路

監理機關得催告該出賣

人或抵押權人於十五日

內繳回牌照，逾期未繳

回者，公路監理機關應

逕行註銷該車輛牌照。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設定動產擔保交

易登記之計程車客運

業營業車輛，因故權

利移轉，在未辦理過

戶異動前，仍登記於

附條件買賣之買受人

或動產抵押之債務人

名下，惟其礙於運輸

業管理規定（公路法

第三十九條之一、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九十一條之二、第九

十五條、計程車運輸

合作社設置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無法再

另以他車請領牌照營

運，影響生計。為使

其可替補車額營運，

爰新增第一項規定。 
三、本條所稱「出賣人」

與「抵押權人」，指

依據動產擔保交易法

第十五條動產抵押契

約之抵押權人，與第

二十六條附條件買賣

契約之出賣人。 
四、為避免占有車輛之出

賣人或抵押權人未依

規定繳回牌照，損及

原車主權益，爰新增

第二項，債務人得向

公路監理機關提出營

業車輛已由出賣人或

抵押權人取回之證明

文件申請註銷牌照，

經公路監理機關催告

逾期未繳回者，應逕

行註銷該車輛牌照。 
五、公路監理機關逕行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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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汽車牌照時，應依

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

定，以汽車牌照註銷

處分書通知之，併予

說明。 

第四十四條  領有牌照之

各類車輛，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定期檢驗： 

一、自用小客車、自

用小客貨兩用車

或 大 型 重 型 機

車，出廠年份未

滿五年者，免予

定期檢驗；五年

以 上 未 滿 十 年

者，每年至少檢

驗一次；十年以

上者每年至少檢

驗二次。 
二、租賃期一年以上

租賃自用小客車

或租賃自用小客

貨兩用車，出廠

年份未滿三年者

免予定期檢驗；

三年以上未滿六

年者，每年至少

檢驗一次；六年

以上者每年至少

檢驗二次。 
三、出廠年份逾十年

之營業大客車或

高壓罐槽車，每

年 至 少 檢 驗 三

次。 
四 、 使 用 液 化 石 油

氣、壓縮天然氣

為燃料之車輛、

幼童專用車、其

他自用車或其他

營業車，出廠年

份未滿五年者，

每年至少檢驗一

次；五年以上者

第四十四條  領有牌照之

汽車，其出廠年份，自

用小客車未滿五年者免

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

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

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

每年至少檢驗二次。租

賃期一年以上租賃自用

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客

貨兩用車未滿三年者免

予定期檢驗，三年以上

未滿六年者，每年至少

檢驗一次，六年以上者

每年至少檢驗二次。但

自用小客車使用液化石

油氣及壓縮天然氣為燃

料、其他自用車及營業

車未滿五年者，每年至

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

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

但出廠年份逾十年之營

業大客車或高壓罐槽車

每年至少檢驗三次。逾

十年之營業大客車或高

壓罐槽車所有人應於指

定日期前一個月內、其

他汽車所有人應於指定

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行

車執照、新領牌照登記

書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檢驗。但自用小型車申

請檢驗，免持新領牌照

登記書。 

      領有牌照之拖車，

每年至少定期檢驗一

次，拖車所有人應於指

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持

拖車使用證、新領牌照

一、為明確歸類各類車輛

之定期檢驗週期及應

備證件，爰合併現行

條文第一項至第五項

後，修正條文第一項

為各類車輛領有牌照

檢驗週期之規定，第

二項為指定檢驗期間

之規定，第三項為檢

驗應備證件之規定。 
二、現行自用小客貨兩用

車檢驗週期同自用小

客車，爰修正條文第

一項第一款之車種包

含自用小客貨兩用

車。現行條文第四項

大型重型機車併入修

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

車種。檢驗應備證件

移列至第三項第一

款。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租賃

期一年以上租賃自用

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

客貨兩用車檢驗週期

之規定，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二項，檢驗應備證

件移列至第三項第一

款。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逾十

年之營業大客車或高

壓罐槽車檢驗週期之

規定，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三款及第

二項，檢驗應備證件

移列至第三項第一

款。 

五、現行條文第一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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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檢驗二

次。 
五、拖車每年至少定

期檢驗一次。 
         辦理前項定期檢

驗者，應於指定日期

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檢驗。

但逾十年之營業大客

車或高壓罐槽車，應

於指定日期前一個月

內為之。 
        車輛所有人辦理定

期檢驗，應繳驗下列

證件： 
一、行車執照或拖車

使用證。 
二、個人經營計程車

客 運 業 營 業 車

輛，並應持其本

人有效計程車駕

駛 人 執 業 登 記

證。 
三、營業車輛經所有

人申請者，並應

持新領牌照登記

書。 
        已領牌照之普通重

型及輕型機車實施臨

時檢驗。 

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檢驗。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

運業者應於指定日期前

後一個月內持行車執

照、新領牌照登記書及

其本人有效計程車駕駛

人執業登記證申請檢驗

其營業車輛。 

     領有牌照之大型重

型機車，自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其

出廠年份未滿五年者免

予定期檢驗，五年以上

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

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

每年至少檢驗二次。大

型重型機車所有人應於

指定日期前後一個月內

持行車執照向公路監理

機關申請檢驗。 

      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一月一日起新登檢領

照之幼童專用車，其出

廠未滿五年者，每年至

少檢驗一次，五年以上

者每年至少檢驗二次；

使用中幼童專用車，自

指定檢驗日期後亦同。 

      已領牌照之普通重

型及輕型機車實施臨時

檢驗。 

液化石油氣、壓縮天

然氣為燃料之車輛、

其他自用車或營業車

及現行條文第五項幼

童專用車檢驗週期之

規定，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及第

二項，檢驗應備證件

移列至第三項第一

款，並酌作文字修

正。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拖車

檢驗週期之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五款及第二項，檢

驗應備證件移列至第

三項第一款。 

七、現行條文第三項個人

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

檢驗週期之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

第四款為營業車項目

及修正第二項，檢驗

應備證件移列至第三

項第二款。 

八、車輛辦理定期檢驗，

可透過公路監理系統

查得檢驗車輛之規格

等車籍資料，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一項至第

三項檢附汽車新領牌

照登記書規定，以達

簡政便民目的。而現

行規定營業車輛持新

領牌照登記書向公路

監理機關申請檢驗係

既有規定，考量部分

營業車輛所有人，係

以前揭登記書作為車

輛管理證件，可能仍

有持新領牌照登記書

辦理車輛檢驗之需

要，爰增訂第三項第

三款規定，如營業車



5 

 

輛經所有人向公路監

理機關申請登記驗車

應持新領牌照登記書

者，仍應檢附辦理驗

車，以保留新舊制度

銜接之彈性及滿足實

務需求。 
九、考量領有牌照之大型

重型機車與幼童專用

車之定期檢驗規定已

施行多年，無以特定

時點作為基準而另行

規定之必要，爰刪除

現行條文第四項、第

五項特定期間之規

定，使大型重型機車

與幼童專用車之定期

檢驗回歸修正條文第

一項之一般規定。 
十、現行條文第六項，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四

項。 

 


